
延安吴起长城风电场 110kV 输电线路送出工程（后段）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0 年 9 月 10 日，华润新能源（延安）有限公司根据延安吴起长城风电场

110kV 输电线路送出工程（后段）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

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1、项目建设地点：延安市吴起县长城镇、周湾镇

2、项目性质：新建

3、项目规模：新建线路全长 15km，其中 110kV 单回架空输电线路

14.8km，电缆线路 0.2km

4、工程组成与建设内容：本项目工程组成与建设内容见表 1。

表 1 项目组成与主要建设内容

工程名称 环评阶段建设内容及规模 实际建设内容及规模 备注

主

体

工

程

延安吴起

长城风电

场 110kV
输电线路

送出工程

（后段）

1、新建线路全长 15km，其中

110kV 单 回 架 空 输 电 线 路

14.8km，电缆线路 0.2km。

2、单回架空输电线路导线选

用 LGJ-300/40 型钢芯铝绞线。

电 缆 线 路 采 用

YJLW02-64/110-1*630 型电缆。

3、建设铁塔 36 基，其中直线

塔 25 基，耐张塔 11 基。

1、新建线路全长 15km，其中

110kV 单 回 架 空 输 电 线 路

14.8km，电缆线路 0.2km。

2、单回架空输电线路导线选用

LGJ-300/40 型钢芯铝绞线。电

缆 线 路 采 用

YJLW02-64/110-1*630 型电缆。

3、建设铁塔 36 基，其中直线

塔 25 基，耐张塔 11 基。

与环评一

致

环

保

工

程

废气

施工期：定期洒水、建设围栏

及封闭运输等。

运行期：无废气产生。

施工期：定期洒水、建设围栏

及封闭运输等。

运行期：无废气产生。

与环评一

致

废水

施工期：生活污水利用周边农

村生活设施；施工废水经沉淀

池沉淀后回用。

运营期：无废水产生。

施工期：生活污水利用周边农

村生活设施；施工废水经沉淀

池沉淀后回用。

运营期：无废水产生

与环评一

致

固废

施工期：建筑垃圾运至指定的

建筑垃圾填埋场。

运营期：本项目运营期无固体

废物产生

施工期：建筑垃圾运至指定的

建筑垃圾填埋场。

运营期：本项目运营期无固体

废物产生

与环评一

致



生态 土地平整及植被恢复 土地平整及植被恢复
与环评一

致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9 年 6 月西安海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延安吴起长城风电场

110kV输电线路送出工程（后段）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2019年 8 月 5，

延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以《延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关于延安吴起长城风电场

110kV输电线路送出工程（后段）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批复》（延行审城

环发﹝2019﹞56 号）予以审批通过。

本项目开工日期为 2019 年 6 月，竣工日期为 2019 年 10 月。经现场调

查，本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等。

（三）投资情况项目实际总投资与环保投资情况

本项目环评阶段与竣工验收阶段总投资一致。本项目环评阶段总投资 1712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 41万元，占总投资额 2.39%；实际总投资 1712 万元，其

中环保投资为 48万元，占总投资额 2.80%。具体投资项目见表 2。
表 2 本项目环保投资表

序

号
项目 内容

估算环保投

资

（万元）

实际环保投

资

（万元）

1 固体废物处理
将建筑垃圾运至指定的建筑垃圾

填埋场
1.0 2.5

2 施工期大气污染防治 定期洒水、建围栏、封闭运输等 5.0 5.0
3 废水污染防治 施工期临时沉淀池 3.0 3.5
4 生态保护措施 植被恢复 20 20
5 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 2 5.0
6 环境咨询 5.0 5.0
7 验收调查 5.0 7.0
8 环保投资合计 41 48
9 工程总投资 1712 1712
10 环保投资占总投资比例（%） 2.39 2.80

（四）验收范围

验收调查范围原则上与《延安吴起长城风电场 110kV 输电线路送出工程（后

段）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评价范围一致，结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

变电工程》（HJ24-2014）及《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输变电

工程》（HJ705-2014）中评价范围要求，确定本次调查范围，见下表。



表 3 调查范围

调查对象 调查项目 调查范围

延安吴起长

城风电场

110kV 输电线

路送出工程

（后段）

电磁环境
架空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 30m ，电缆管廊两侧边

缘各外延 5m（水平距离）

声环境 架空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 30m
生态环境 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300m 内的带状区域

固废 输电线路施工占地范围内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输变电建设

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有关规定，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

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重大变动，且可能导致环境

影响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界定为重大变动。”

对照工程设计文件，施工资料和环评报告等相关文件并结合现场调查，核实

本项目是否有变动，核实情况如下表 4。
表 4 重大变动核实情况表

《输变电建设项目

重大变动清单（试

行）》规定

环评阶段 竣工验收阶段
是否属于重大

变更

电压等级升高 110kV 110kV 不属于

输电线路路径长度

增加超过原路径长

度的 30%

15km 15km 不属于

输电线路横向位移

超出500米的累计长

度超过原路径长度

的 30%

竣工验收阶段与环评阶段路径不完全一致，但是横

向位移没有超出 500m
不属于

因输变电工程路径、

站址等发生变化，导

致进入新的自然保

护区、风景名胜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无生态敏感区 无生态敏感区 不属于



等生态敏感区

因输变电工程路径、

站址等发生变化，导

致新增的电磁和声

环境敏感目标超过

原数量的 30%。

1 2 不属于

输电线路由地下电

缆改为架空线路。

14.8km 单回架空线路，

0.2km 电缆线路

14.8km 单回架空线路，

0.2km 电缆线路
不属于

输电线路同塔多回

架设改为多条线路

架设累计长度超过

原路径长度的 30%

单回架空 单回架空 不属于

经现场调查，建成后线路路线与环评阶段不完全一致，由于个别塔基位置微

调，导致敏感目标不一致。环评阶段，仅在线路东侧 9m 处有 1户王天中家。竣

工验收阶段，有 2 处敏感目标，分别是边导线东侧 0.2m处大树台村王天中家及

边导线西侧 17m大平台村周福明家。王天中家为一层砖混结构，高度为 4.5m，

线高 13m。另外一处为线路西侧 17m 大平台村周福明家，为一层砖混结构，高

度为 4.5m，线高 37m。线路新增 1 处敏感目标超过了原数量的 30%，但未导致

不利环境影响加重，不构成重大变动，分析如下：

1、本工程线路在初步设计及施工阶段，综合考虑环境影响、沿线村庄分布、

安全、经济、线路走廊等因素，确定了线路走径。

2、本次验收对大树台村王天中家、大平台村周福明家进行了监测。根据现

场验收监测，2处环境敏感目标的工频电场强度在 15.6~38.97V/m，工频磁感应

强度在 0.0496~0.2439T，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 4000V/m

及 100T 的限值要求；根据现场验收监测，2处环境敏感目标噪声测值范围为：

昼间 37.0~42.0dB（A），夜间 36.0~38.0dB（A），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 2类标准要求。

因此，本项目虽然电磁和声敏感目标增加，但通过实际监测和调查，本项目

沿线环境敏感目标的电磁影响及声环境可满足国家标准限值要求。根据 2018 年



5 月 18 日生态环境部部长信箱中《关于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如何认定的回

复》明确“输变电建设项目发生清单中一项或一项以上，且可能导致不利环境影

响显著加重的，界定为重大变动。若经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变更未导致不利环境

影响显著加重的，应当界定为一般变动，无需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本

项目实际运行后，环境敏感目标的电磁环境及声环境均可满足国家标准限值要

求，未加重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本项目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1、施工期：经现场调查，建设单位在施工期已采取以下措施：

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周边村庄现有生活设施；施工废水收集于沉淀池后回

用。

2、运营期：项目运行期对水环境无影响。

（二）废气

1、施工期：经现场调查，建设单位在施工期已采取以下措施：

（1）运输车辆在运输粉状建筑物料时应采取篷布遮盖措施，防止物料四处

散落，污染周围环境。

（2）堆放土石方采取压实、覆盖及适时洒水等有效抑尘措施，能及时回填

的土方及时回填，减少泥土裸露时间和裸露面积。

（3）大风天气停止土方开挖作业。

2、运营期：项目运行期对大气环境无影响。

（三）噪声

1、施工期：经现场调查，建设单位在施工期已采取以下措施：

施工单位选用低噪声机械设备，规范施工人员操作制度。施工单位将牵张场

设置远离居民点，并且夜间不施工。

2、运营期：经现场调查，建设单位在运营期已采取以下措施：采用提高导

线和金具加工工艺，减少噪声影响。运行期，对线路展开断面及敏感点进行了监

测，监测结果均满足标准。

（四）固体废物

1、施工期：经现场调查，建设单位在施工期已采取以下措施：



建筑垃圾中有综合利用价值的废钢材等出售给废品站，无法综合利用的运往

指定的建筑垃圾填埋场；生活垃圾依托村庄现有生活设施收集，统一纳入当地垃

圾清运系统。

2、运营期：项目运行期不产生固体废弃物。

（五）辐射

经现场调查，建设单位在运营期已采取以下措施：选用电磁影响较小设备，

定期维护保养。运行期，对线路展开断面及敏感点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均满足

标准。

（六）生态

1、施工期：经现场调查，建设单位在施工期已采取以下措施：

（1）严格控制施工作业范围，减少临时用地占用，施工结束后，已对临时

占地进行生态恢复.

（2）对临时堆土采取苫盖、拦挡等临时性防护措施，减少对植被土壤表层

的破坏。

（3）施工便道利用已有道路进行运输。

（4）施工单位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将铁塔布置在林木较少地区，减少对生

物量的损失。施工结束对铁塔周围进行平整及绿化。

（5）施工过程中夜间不施工，减少对野生动物活动的影响。

（6）施工单位在施工前制定严格的施工操作规范，建立施工期生态环境监

理制度，严禁施工车辆随意开辟施工便道，严禁随意砍伐植被。提高施工人员的

保护意识，发放宣传手册，并在设立的标牌上注明严禁捕猎野生动物。

2、运营期：经现场调查，建设单位在运营期已采取以下措施：项目运行后，

基本不会对生态产生影响。

（1）项目建成后，已对施工便道、牵张场等临时占地进行了植被恢复。

（2）项目建成后，利用表层土进行复垦。

（3）项目建成后，已采取补偿措施

（4）运营期主要存在的生态影响为线路及铁塔维修过程中对周围植被破坏，

若发现植被破坏需对破坏植被进行修复，防止水土流失。目前未发生植被破坏现

象。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1、废水治理设施

本项目运营期无废水治理设施。

2、废气治理设施

本项目运营期无废气治理设施。

3、厂界噪声治理设施

选用低噪声设备，经现场监测，升压站四周及敏感点各测点的噪声均达标。

4、固体废物治理设施

本项目运营期无固废治理设施。

5、辐射防护设施

运营期，对线路展开断面及敏感点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均满足标准。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

本项目运营期无废水产生。

2、废气

本项目运营期无废水产生。

3、厂界噪声

验收监测结果显示，延安吴起长城风电场 110kV 输电线路送出工程（后段）

线路(110kV 树周线)沿线敏感点环境噪声昼间测量值范围为（37~42）dB(A)，夜

间测量值范围为（36~38）dB(A)，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

延安吴起长城风电场 110kV 输电线路送出工程（后段）线路(110kV 树周

线)26#~27#塔之间线路断面展开各监测点位环境噪声昼间测量值范围为（36~40）

dB(A)，夜间测量值范围为（36~37）dB(A)。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2 类标准。

4、固体废物

本项目运营期无固废产生。

5、辐射

验收监测结果显示，延安吴起长城风电场 110kV 输电线路送出工程（后段）



110kV 树周线沿线敏感点工频电场强度测量值范围为（15.60~38.97）V/m、工频

磁感应强度测量值范围为（0.0496~0.2439）µT。

延安吴起长城风电场 110kV 输电线路送出工程（后段）110kV 树周线 26#~27#

塔之间线路断面展开各监测点位工频电场强度测量值范围为（19.07~132.6）V/m、

工频磁感应强度测量值范围为（0.0897~0.3685）µT。

因此，工频电场强度及工频磁感应强度公众曝露控制限值分别满足

4000V/m、100μT 的推荐限值要求。

6、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项目无总量控制指标。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及噪声达到验收执行

标准。

六、验收结论

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对项

目逐一对照核查，提出验收是否合格的意见。若不合格，应明确项目存在的主要

问题，并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如监测结果存在超标、环境保护设施未按要求完

全落实、发生重大变动未履行相关手续、建设过程中造成的重大污染未完全治理、

验收监测报告存在重大质量缺陷、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整改要求未完全落实

等，提出内容具体、要求明确、技术可行、操作性强的后续整改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验收组认真审核了项目验收

的相关资料，进行了现场检查，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

八条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单位不得提出验收合格

的意见”进行比对，具体见表 5。

表 5 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分析表

序

号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

办法》“第八条”规定
本项目实际情况 备注

1

未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

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建成环境保护设

施，或者环境保护设施不能与主体工

程同时投产或者使用的

环境保护设施均按环境影响报告

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

求建成且与主体工程同时投产或

者使用。

不存在“第

八条” 中

所规定不

通过验收

的情形

2 污染物排放不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 110kV 树周线沿线敏感点工频电 不存在“第



标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

批部门审批决定或者重点污染物排

放总量控制指标要求的

场 强 度 测 量 值 范 围 为

（15.60~38.97）V/m、工频磁感应

强 度 测 量 值 范 围 为

（0.0496~0.2439）µT，110kV 树周

线 26#~27#塔之间线路断面展开

各监测点位工频电场强度测量值

范围为（19.07~132.6）V/m、工频

磁 感 应 强 度 测 量 值 范 围 为

（0.0897~0.3685）µT，均满足《电

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
中“公众暴露控制限值”规定，频

率 50Hz 的工频电场强度以 4kV/m
作为控制限值，工频磁感应强度以

100µT 作为控制限值；本项目无总

量控制要求。

八条” 中

所规定不

通过验收

的情形

3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经批准后，该

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

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

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建设单位

未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或

者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未经批准的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经批准后，

建设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

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

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均与环评阶段

一致，未发生重大变动。

不存在“第

八条” 中

所规定不

通过验收

的情形

4
建设过程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未治

理完成，或者造成重大生态破坏未恢

复的

本项目建设过程未造成重大环境

污染，生态恢复已完成。

不存在“第

八条” 中

所规定不

通过验收

的情形

5
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建设项目，无证

排污或者不按证排污的
本项目未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不存在“第

八条” 中

所规定不

通过验收

的情形

6

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依

法应当分期验收的建设项目，其分期

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环境

保护设施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的能力不能满足其相应主体工程需

要的

本项目一期建成，经实际监测，电

磁环境及声环境影响满足相应标

准限值要求；输电线路建设造成的

生态破坏已恢复。

不存在“第

八条” 中

所规定不

通过验收

的情形

7
建设单位因该建设项目违反国家和

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受到处罚，被

责令改正，尚未改正完成的

无

不存在“第

八条” 中

所规定不

通过验收

的情形

8
验收报告的基础资料数据明显不实，

内容存在重大缺项、遗漏，或者验收
无

不存在“第

八条” 中



结论不明确、不合理的 所规定不

通过验收

的情形

9
其他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

不得通过环境保护验收的
无

不存在“第

八条” 中

所规定不

通过验收

的情形

本项目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 中所规

定不通过验收的情形，建议通过验收。

七、后续要求

验收合格的项目，针对投入运行后需重点关注的内容提出工作要求。

八、验收人员信息

本项目验收组名单见附表。

华润新能源（延安）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 10 日



附表


